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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98 年 10 月 26 日上午 9 時 

開會地點：誠正大樓 307 會議室 

主持人：黃校長秀霜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錄：周淑卿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業務報告：(略) 
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修訂「國立臺南大學危害通識計畫書」部分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因應組織調整，修改危害通識推行組織。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組織 

 

 

 

 

 

 

 
 

校 長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任課老師及研究助理 

各系所及行政單位主管

各適用場所進出人員、工友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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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組織 

 

 

 

 

 

 

 

決議： 

一、「國立臺南大學危害通識計畫書」名稱修正為「國立臺南大學預防化學危害通識計畫」。 

二、餘照案通過。 

 

國立臺南大學預防化學危害通識計畫     
94 年 11 月 7 日 94 學年度第一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97 年 5 月 22 日 96 學年度第二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 
98 年 10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一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 

一、前言 

本計畫書依據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七條：「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依規

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對危險物及有害物應予標示，並註明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以及

勞委會頒布之「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以下簡稱危害物通識規則)及「危險物與有害物

標示及通識規則」訂定，目的在使學校實驗室、試驗室以及實習場所之教職員工及學員生，

對於危險物及有害物有正確的認識與管理，以預防化學危害之發生。 

 

二、危害通識推行組織 

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負責規劃與推動勞工安全衛生法

適用場所之安全與衛生管理。危害通識計畫由各系所主管負責督導，各適用場所負責人負責

執行，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危害物質清單之製備與更新。 

校 長 

環境安全衛生委

員會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任課老師及研究助理 

各系所及行政單位主管 

各適用場所進出人員、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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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質安全資料表之管理。 

3. 危害通識教育與訓練之執行。 

4. 危害通識工作之推動。 

 

本校危害通識推動之組織架構如下： 

 

    

         

 

 

 

 

 

 

 

 

 

 

三、危害物質清單 

危害物質清單製作之目的在使各適用場所，對於其所使用之危害物質的輸入、貯存與使

用情形有一全盤瞭解，清單由各適用場所負責人製備，系所負責彙整，其製備程序如下: 

1. 各適用場所清查庫存化學物質，列出各物質名稱與存量。 

2. 對照勞委會「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所列危害物質，列出危害物質名稱。 

3. 各系所彙整並填寫危害物質清單 (如附件一)。 

4. 清單經適用場所負責人及系所主管核章後，由各系所辦公室以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各執一份。 

5. 各適用場所新購危害物質須填寫清單，並經適用場所負責人核章後送系所辦公室及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6. 危害物質清單應隨法令之公告更新。 

 

四、物質安全資料表 

物質安全資料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提供物質化學特性及危害性質

以及緊急事故處理方法相關資訊，資料表製作為預防化學危害的基本工作。危害物質清單

所列物質均應製作 MSDS，各種化學物質的 MSDS 可上網查詢或要求藥品供應商或製造商提

校 長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任課老師及研究助理 

各系所及行政單位主管 

各適用場所進出人員、工友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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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MSDS 由各適用場所負責人負責製備，並放置於該場所明顯而易於取得之處，資料表內

容應隨時更新。 

 
五、危害物標示 

各種危害物質應依照勞委會「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所規定之顏色、符號，

以及張貼方法加以標示，標示位置包括盛裝或使用危害物質的容器、設備及運輸工具。標

示應依容器之大小調整，小型容器標示可按比例縮小至可清楚辨識為原則。標示須隨物質

安全資料的更新做必要的調整或更新，容器標示若有破舊、脫落或不堪辨認情形應立刻補

貼。 

 

六、危害通識教育訓練 

根據「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及「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對

於從事製造、處理或使用危險物或有害物之工作者，雇主應每年應對新進人員實施相關之教

育訓練，其課程內容包括：    

    1.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通識計畫書。  
    2.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內容及意義。  
    3. 危險物及有害物特性。  
    4. 危險物及有害物對人體健康之危害。  
    5.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使用、存放、處理及棄置等安全操作程序。  
    6. 緊急應變程序。  

七、非例行工作應注意事項 

    各實驗場所進行非例行工作前，應事先知會該場所負責人，該負責人應告知工作人員

相關的危害性，並將所需之防護設備及洩漏處理設備準備妥當，以備意外事件發生可即時

取得。 

 
提案二 
案由：審議生物科技學系程台生老師購入新毒化物申請案共一案如附件一， 

提請討論。 

說明：依據教育部「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辦理第五條規定辦

理；法條節錄如下： 

第五條    學術機構之運作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者，學術機構之許

可、登記或核可之申請文件應先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毒性化學物

質管理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理，並副知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決議： 

  一、請於「毒性化學物質購買申請書」表單中增列該毒化物之危害特性及儲放地點。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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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由：修訂「國立臺南大學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書」部分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因應組織調整，修改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書。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肆、緊急事件處理流程 
一、事故通報 
1.： 
2.： 
3.有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之虞時，實驗

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洩漏之緊急防

治措施，並通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需於一小時內通報當地環保主管

機關(台南市環境保護局)及南區毒災

應變諮詢中心。 
 

肆、緊急事件處理流程 
一、事故通報 
1.： 
2.： 
3.有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之虞時，實驗

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洩漏之緊急

防治措施，並通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2601772)，中心需於一小時內通報當

地環保主管機關(台南市環境保護局

06-2686751)及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

心 （ 0 8 0 0 - 6 6 0 - 0 0 1 ）

決議： 

一、「國立臺南大學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書」名稱修正為「國立臺南大學實 

驗室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二、餘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授權業務單位就本計畫附件內容，未來得因應狀況改變，逕行修訂。 

 
國立臺南大學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95 年 5 月 22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98 年 10 月 26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壹、前言 
 

為因應實驗室緊急事故，掌握搶救時機，避免災害擴大，以確保人員安全並降低財

產損失，特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施行細則」第十條、「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法」第三條，以及「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訂定本校

實驗室緊急事故應變計畫。本計畫包括緊急應變組織、緊急事件處理流程，以及各類災

害之處理原則。 
 
 

貳、本校實驗室概況 
 

一、實驗室位置 
    本校各系所實驗室設置情形如附件 1，各實驗室位置如附件 2、3。 
 

    二、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及使用概況 



 6

            本校使用列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共 27 種，存放位置以及各物質安全資料表編號如

附件 4。 
 
 
 
參、緊急應變組織 
 

本校實驗室災害之緊急應變組織納入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簡

稱「校安中心」）編組，校安中心人員體系及職掌如附件 5、6。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及安全衛生管理員處理協助災害現場之危害性研判、化學物擴散之防止，以及督導化學

性災害處理措施之執行，主要負責工作如下： 
 

一、事故性質之確認。 
二、提供化學性災害控制之專業諮詢。 
三、增援個人防護器材與裝備。 
四、提供實驗室物質安全資料表。 
五、規劃災後有害廢棄物清除與處理。 

 
 
 

肆、緊急事件處理流程 
 

實驗室災害處理流程「校園災害及學生緊急事件處理流程」（如附件 7）辦理。實

驗室災害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事故通報 
 

1.發現火災、爆炸或化學品洩漏等緊急狀況之人員，應立即就近通知相關人員或告

知系所及單位辦公室。 
2.系所及單位辦公室人員應立即赴現場瞭解，並告知各實驗場所之人 員緊急狀

況，並研判是否通知相關之救援單位(校安承辦人員或執勤軍訓教官)。 
3.有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之虞時，實驗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洩漏之緊急防治措施，

並通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中心需於一小時內通報當地環保主管機關及南區毒災

應變諮詢中心。 
 

二、緊急通報內容 
 

進行意外發生進行通報時，通報人必須簡短、正確的告知事故性質、地點、現

場狀況，以及需要協助事項。緊急通報內容包括： 

 

1. 通報人單位、職稱、姓名及通報人員電話。 
2. 事故發生時間。 
3. 事故發生地點。 
4. 事故狀況描述。 
5. 傷亡狀況報告。 
6. 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7. 可能需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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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緊急疏散 
 

1. 各系、所及單位實驗室或實習場所應規劃緊急逃生路線（應標示逃生方向、安全

門、安全梯）位置，並張貼於實驗室明顯位置。 
2. 下列事故發生時，單位主管或實驗室負責人即應立刻實施疏散，引導人員至操場

或中庭等空曠場所，遠離事故現場，災害類型及疏散時機如下： 
 

災害類型 疏 散 時 機  

毒性氣體外洩 1.實驗室毒性氣體外洩且已達危害濃度 
2.洩漏短時間內無法有效控制，可能繼續蔓延 

可燃性氣體大量外洩 實驗室可燃性氣體濃度可能已達爆炸下限 

火災 1.實驗室火警無法立即控制且可能繼續蔓延 
2.實驗室存有其他易燃物質或有爆炸之虞 

鄰近場所事故 1.鄰近場所毒性氣體外洩 
2.鄰近場所發生火警，可能影響人員安全 

 
 

四、現場管理 
 

            災害現場應由單位主管、實驗室負責人或上課教師負責指揮，執行以下管理措

施，以確保人員安全，以及搶救工作之順利進行： 
 

1. 疏散非參與搶救之人員。 
2. 隔離污染區，管制人員進出。 
3. 視事故狀況，聯絡化學品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理單位尋求協助。 
4. 確認搶救者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5. 組成緊急應變搶救編組，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6. 迅速將患者搬離現場至通風處，檢查傷患症狀，並給予適當的急救。 

 
 

五、急救處理原則 
 
   人員有化學性中毒現象時，依下列原則進行緊急處理： 
 

1. 急救前要確定對傷者或自己無進一步的危險。 
2. 吸入有毒氣體如一氧化碳等應立刻打開門窗或將傷患移至室外。 
3. 化學藥品灼傷皮膚或眼睛時，應立刻用流動緩慢的水沖洗患部至少四分鐘。 
4. 對於最急迫的人員給予優先處理，必要時應將傷患立即送醫，並告知醫療人員曾

接觸之化學物質，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最好攜帶中毒物、化學容器或記下 MSDS
編號以利醫生急救。 

5. 若意識不清、昏迷、失去知覺，則將患者做復甦的姿勢且不可餵食。臉色潮紅患

者應使其頭部抬高，臉色蒼白有休克現象應使其頭部放低。 
6. 若患者心跳停止、沒有呼吸，應立即施予心肺復甦術。 
7. 有自發性嘔吐情形者，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

呼吸道阻塞之危險。 
8. 傷患搬運： 

（1）搬運傷患前需檢查其頭、頸、胸、腹部及四肢之傷勢，並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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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讓傷患儘量保持舒適之姿勢。 
（3）若需將患者搬運至安全處，應以身體長軸方向施行。 
（4）搬運器材必須牢固。 

               9. 儘速送醫治療。 
 
 
 
伍、各類災害緊急處理原則 

 
一、著火（含化學物質火災） 

 

1. 發現時如屬小火，應儘可能在安全無虞下關閉火源，並移開所有易 
燃物源，以滅火設備撲滅火苗，並尋求附近工作人員協助滅火，且立即通知單位

負責人。 
2. 如火勢已無法控制，應隔離事故現場，並立即逃離。通知附近工作 

人員協助疏散人群，一面依緊急事故通報程序通報處理。除急救人 
員外應禁止其餘人員靠近。 

3. 確認火災物質種類、危害性及火災類型，以利通報消防單位進行救 
災。 

        4. 燙（灼）傷處理： 

(1)沖─清水沖洗至少三十分鐘。 

(2)脫─一面沖，一面以剪刀除去束縛衣物。 

(3)泡─等待送醫前繼續泡水，水泡不可壓破。 

(4)蓋─蓋上清潔布料或紗布，避免感染。 

(5)送─立即送急診緊急處置。 
 
 

二、爆炸 
 

1. 發現者應儘速關閉爆炸物質之閥門，阻絕爆炸源，如有感電之虞，  
儘可能於安全無虞下，關閉電源或通知相關單位進行處理。 

2. 確認爆炸物質種類，判斷是否有二次爆炸之危險，於未根絕危險之前，不得隨意

進入現場。一面依緊急事故通報程序通報、隔離事故現場、疏散人群、協助傷患

急救。 
 
 

三、化學物質洩漏 
 

1. 發生小洩漏時，應儘速關閉洩漏源，並利用現場吸附棉將洩漏物質 
吸。若有發生大量洩漏情形，應於安全無虞下關閉洩漏源，防止洩漏擴散。 

2. 若單位負責人可自行處理止漏及除污，應立即處理。如無法立即處 
理者，立即依校安中心通報系統，尋求外界支援。 

3. 隔離事故現場，疏散人群，協助傷患急救，除現場緊急處理及急救 
人員外，禁止人員靠近。搶救人員應保持位於上風處，遠離低漥或通風不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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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善後處理 
 

    一、人員除污處理 
 

1. 設置除污場所，急救人員離開現場之前先做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2. 以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漏處理工具。 
3. 簡易測試是否有殘留毒性化學物質，若有應再進一步清洗。 
4. 清洗水應予以收集，必做妥善處理。 
5. 於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理後的 

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除污廢棄物容器中，待進一步處理。 
 

二、災害現場除污處理 
 
  1. 保持洩漏區通風良好，且清理工作須由穿著適當個人防護具之人員負責。 

     2. 消防冷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處理。 
      3. 可用細砂撒於洩漏處，並以大量水和毛刷沖洗再以不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

桶中。 
     4. 少量殘留之化學物質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理。 

5. 受污染之廢棄物尋找合格廠商處理。 
 
 
柒、本要點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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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校實驗室概況表 
 

系所 實驗室名稱 地點 性質 地圖編號 
藥品室 格致樓 C404 藥品存放室 A 

材料系 
材料合成實驗室 格致樓 C405 教學及研究 B 
生物藥品室 格致樓 C111 藥品存放室 C 
生物技術實驗室 榮譽校區 E105 研究 D 
微生物生技產品

開發實驗室 
榮譽校區 E301-1 研究 生科系 

生物醫學實驗室 榮譽校區 E301-2 研究 
H 

理工學院 普化實驗室 榮譽校區 E205 上課及研究 E 
綠能所 環境能源實驗室 榮譽校區 E203 研究 F 
環生所 環境化學實驗室 榮譽校區 E308 研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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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圖 1-1 臺南大學平面圖 
 
 

 
 
 

 
 
 
 
 
 
 
 
 
 
 
 
 
 
 
 
 
 

圖 1-2 格致樓 1 樓實驗室位置圖 
 
 

 

格致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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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圖 1-3 格致樓 4 樓實驗室位置圖 

 
 
 
 
 

 
 

 
 
 
 
 
 
 
 
 
 
 
 
 
 
 
 

 
 
 

圖 1-4 榮譽教學中心實驗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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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地點及數量         
 

         
系所 

儲存地點 毒性物質名稱 數量 MSDS 編號 

乙腈 12,000mL 00075-05-8
榮譽校區 E301-1 

二氯甲烷 2,500mL 75-09-2
榮譽校區 E301-2 四氯化碳 2,500mL 56-23-5
榮譽校區 E104 乙腈 1,000mL 00075-05-8

苯胺 385.33g 62-53-3
丙烯醯胺 587.44g 00079-06-1
苯 500mL 00071-43-2
四氯化碳 2,350mL 56-23-5
三氯甲烷 250g 67-66-3
三氧化鉻 42.4g 01333-82-0
鉻酸鈉 14,250mL 07775-11-3
甲醛 5,240mL 50-00-0

生科系 

格致樓 C111 

乙腈 270g 00075-05-8
1-萘胺 750g 00134-32-7
二硫化碳 5,290g 00075-15-0
乙腈 3,340g 00075-05-8
苯胺 2,700g 62-53-3
二甲基甲醯胺 175g 68-12-2
重鉻酸鉀 9,380g 07778-50-9
二氯甲烷 1,010g 75-09-2
三氧化鉻 100g 01333-82-0
硫酸鎘 100g 10124-36-4
氯化鎘 1,830g 10108-64-2
硝苯 520g 00098-95-3
硝酸鎘 1,100g 10022-68-1
2,4-二異氰酸甲苯 13,510g 584-84-9
三氯甲烷 370g 67-66-3
鄰苯二甲酐 3,070g 00085-44-9
醋酸乙烯酯 1,200g 108-05-4
丙烯醇 1,780g 00107-8-6
吡啶 2,320g 00110-86-1
苯 3,300g 00071-43-2
四氯化碳 790g 56-23-5
甲醛 380g 50-00-0

格致樓 405 

重鉻酸鈉 1,650g 07789-12-0
二甲基甲醯胺 1,650g 68-12-2
苯胺 990g 62-53-3
重鉻酸鉀 3,060g 07778-50-9
二氯甲烷 1,350g 75-09-2
三氧化鉻 6,600g 01333-82-0
三氯甲烷 2,310g 67-66-3
丙烯醇 2,140g 00107-18-6
鉻酸鈉 1,100g 07775-11-3

材料系 

格致樓 404 

鉻酸鉀 3,150g 0778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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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地點及數量     
                                       

      系所 儲存地點 毒性物質名稱 數量 MSDS 編號 
環己烷 4,700g 110-82-7
四氯乙烯 3,020g 00127-18-4格致樓 404 
四氯化碳 800 mL 56-23-5

材料系 

格致樓 303B 甲基異丁酮 1000 mL 00108-10-1
綠能所 環境與能源實驗室 醋酸乙烯酯 420g 108-05-4
環生所 榮譽校區 E308 重鉻酸鉀 500g 07778-50-9

理工學院-普化實驗室 榮譽校區 E205 鉻酸鉀 1,000g 0778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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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立臺南大學校安中心體系 
 
 
 

 
 
 
 
 
 
 
 
 
 
 
 
 
 
 
 
 

 
 
 
 
 
 
 

 
 
 
 
 
 
 
 
 
 
 
 
 
 
 
 
 

 
 
 

本校校安中心 
（指揮決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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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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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校安中心編組與職掌表 
 

國立臺南大學校安中心編組與職掌表 
組別 職稱 級職 職掌 

組長 校長 綜理本校「校安中心」全部事項 
副組長 教務長 
副組長 主任秘書 
組員 學務長 
組員 總務長 
組員 會計室主任 

指
揮
決
策
中
心 

組員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 

協助校長綜理本校「校安中心」全

部事項 

組長 課外活動組組長 
組員 教官 1 位 
組員 教務處職員 2 位 
組員 總務處職員 1 位 

作
業
管
制
組 

組員 活動中心幹部 2 位 

校安中心管制室，負責災害發生

時，相關資訊蒐集、分析、管制、

紀錄、建檔與分發 

組長 軍訓室主任 
組員 生輔組組長 
組員 衛保組 
組員 宿舍管理員 
組員 警衛 1 位 
組員 各教官 

現
場
處
理
組 

組員 安全衛生管理員 

平時負責校園安全與災害管理之

宣導、訓練事宜。災害發生時，擔

任現場第一線全權處理小組負責

災害現場隔離、急救站開設管制人

員疏散、協助救災系統就定位及現

場緊急事件處理。 

組長 值勤教官 
組員 生輔組職員 2 位 

連絡 
通報組 

組員 工讀生 2 位 

受理災害情資之回報，並依回報管

道向上級單位報告與通報各支援

單位 
組長 人事室主任 
組員 事務組組長 
組員 營繕組組長 
組員 保管組組長 
組員 電算中心 

行
政
支
援
組 

組員 各系所主任 

負責平時與災害發生時，所需之各

項行政支援 

組長 輔導中心主任 輔導 
諮商組 組員 輔導中心老師 

負責學生災後輔導諮商 

組長 主任秘書 

組員 專門委員 新聞 
管制組 

組員 新聞秘書 

負責新聞之管制、發佈與傳媒聯繫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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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立臺南大學校園災害及學生緊急事件處理流程 
 
 
 

                                                               
 

 
        
 
 
 
 
 
 
 
 
 
 
 
 
 
 
 
 
 
 
 
 
  
 
 
 

 
 
 
 
 
 
 
 
 
 
 
 
 

 
 

 

緊急事件現場目擊

人員（包括學生、

教師、行政人員）： 

1.採取緊急措施 
2.報告行政單位 

接獲訊息 

校安承辦人員或

值勤軍訓教官 

主任委員召集危機處理

小組 

1.評估狀況並研商處理

原則 

2.蒐集有效資料 

輔導、諮商暨衛保

人員 
1. 接觸當事學生

及有關人員 
2. 進行生理、心理

及社會層面之

專業輔導諮詢

與治療工作 

召集人（主任秘書）

1. 成立聯絡中心 

2. 彙集所有相關資

料對外發言（小

組秘書） 
3. 執行並督導危機

處理小組進行因

應工作 

法律策略人員 
1. 蒐集並整理

相關法律規

定 
2. 蒐集類似個

案資料策略 
3. 聯繫社會支

援機構 

由危機處理小

組評估結果後

結案 

追蹤與研究 

回報線 

協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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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修訂「國立臺南大學動物實驗小組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因應環安衛中心納入總務處，修訂動物實驗小組設置要點。 

   二、「國立臺南大學動物實驗小組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七條 本要點經環境安全衛

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討

論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國立臺南大學「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21 日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年 2 月 13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6 日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2 月 17 日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6 日環安衛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六條第四項規定及「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設置辦法」

訂定之。 
第二條 本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以下簡稱管理小組)由校長指派之代表擔任召集人，並由召集

人選聘教師二名及具有獸醫師資格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理訓練合格

之專業人員一名共四人擔任評審人。 
第三條 本管理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審核本校進行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見。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飼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飼養、管理及應用等行為。 
五、提供本校年度執行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前項年度執行報告應於年度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條 本校教師及學生利用動物進行科學實驗所需採用之實驗動物種類、品種、數量及實

驗設計應先申請，經管理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行。相關申請書表請逕向管理小組

索取。 
第五條 本管理小組評審會議原則一年一次，但有特殊需要時得隨時召集開會。 
第六條 本管理小組發現該實驗單位進行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反本規則相關規定時，經

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實驗動物之使用。  
第七條 本要點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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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修訂「國立臺南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理要點」部分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理要點。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因第三條刪除，後續條文次序依序遞減） 
      條文 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三條 刪除該條文 本校依「勞工安全衛生法」第十 

四條，以及教育部訂頒之「教育 

行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 

機關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規 

定，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以 

下稱環安衛委員會)以及環境安 

全衛生中心(以下稱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環安衛中心設主任一 

人，以及勞工安全管理師或勞工 

安全衛生管理員若干人。 

第二十二條 
本要點經本校環境安全 
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本要點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 
會及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 
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國立臺南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理要點 
94 年 5 月 23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94 年 6 月 27 日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10 月 26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園環境保護，並確保教職員工及學員生在實驗

(試驗)室或實習(試驗)場所工作之安全與衛生，特依「勞工安全衛生法」、「勞工安全

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以及教育部訂頒之「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

生管理要點」，訂定「國立臺南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一、本要點所稱之適用場所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所公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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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場所，包括本校所屬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以下稱實驗場

所)。 
二、本要點所稱之勞工為根據「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於適用場所「受雇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包括教師、研究人員、助教、職員工、約僱人員、研究生、研究助

理等。 
三、本要點所稱之實驗場所負責人為經指定，對實驗場所之管理負有監督責任之人員。 
四、本要點所稱之環境安全衛生為環境保護暨安全與衛生之簡稱。 

 

第二章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理 

第三條 本校環境安全衛生管理業務由校長綜理，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督導，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負責規劃、推動與考核，各系所及行政單位負責該單位環境安全衛生工作之執

行。 

第四條 校長之環境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制訂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二、督導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業務。 
三、責成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四、責成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執行環境安全衛生相關業務。 

第五條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議環境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二、審議環境安全衛生相關工作計畫。 
三、建議環境安全衛生業務相關事項。 
四、協調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相關事務。 

第六條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之職責如下： 
一、擬定本校環境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守則、計畫，以及年度工作計畫。 

二、規劃、推動各單位之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管理。 
三、規劃、推動各單位之安全衛生設施檢查與作業環境檢測。 
四、規劃、推動各單位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輻射性物質管理、實驗室廢棄物(含

廢液)管理。 
五、規劃、協調勞工健康檢查，實施勞工健康管理。 
六、規劃、實施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推動校園環境教育。 
七、督導職業災害調查及處理，辦理職業災害統計。 
八、辦理實驗室廢棄物(含廢液)之暫存及委外處理。 
九、辦理動物實驗管理相關業務。 
十、提供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相關資料及建議。 
十一、辦理其他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第七條 各系所及行政單位主管之環境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綜理單位內之環境安全衛生業務。 

二、督導單位內教職員工及學員生執行環境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三、督導單位內實驗場所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環境測定及不定期抽檢。 
四、規劃並督導單位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理、實驗室廢棄物(含廢液)運作與管

理、輻射源管理與輻射防護、動物實驗管理，以及相關許可之申請及記錄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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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辦單位內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六、協辦單位內實驗場所勞工健康檢查及健康管理。 
七、辦理單位內職業災害調查、處理與職業災害統計。 
八、辦理單位內其他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第八條 各系所及行政單位環境安全衛生承辦人之環境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推動、執行單位內之環境安全衛生工作。 

二、協助主管釐定及執行單位內自動檢查計畫及事故災害防止 
計畫。 

三、協助主管辦理單位內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四、協助主管辦理單位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理、實驗場所廢棄物(含廢液)運作與

管理、輻射源管理與輻射防護、動物實驗管理，以及相關許可之申請及記錄申報。 
五、協助主管辦理單位內實驗場所勞工健康檢查及健康管理。 
六、協助主管辦理其他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第九條 實驗場所負責人之環境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制訂並執行所轄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二、主動辦理實驗場所危險調查與改善。 

三、主動執行實習或實驗前工作安全分析，以及安全教育訓練。 

四、執行所轄場所自動檢查及環境安全衛生管理(含人員及器材進出管制)。 

五、執行所轄場所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理、事業廢棄物(含廢液)分類與貯存、輻

射源申報、動物實驗管理，以及許可申請及記錄申報。 

六、督導所轄場所內工作人員參加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七、執行所轄場所其他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第十條 實驗場所教職員工生之環境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遵守環境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二、接受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三、接受環境安全衛生健康檢查或體格檢查。 
四、根據勞工安全相關規定執行該實驗場所自動檢查與檢點。 
五、執行實驗場所其他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相關事項。 

 

第三章 自動檢查之實施 

第十一條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應依「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以下簡稱「自

動檢查辦法」）規定，擬定本校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計畫，並規劃、實施各適用

場所之作業環境測定。 

第十二條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應依自動檢查辦法第三章規定，對所轄場所之機械、設備實施定

期檢查、重點檢查，並執行相關之作業檢點。 

第十三條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應定期自行實施該場所之安全檢點，並遵照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

動檢查。 

第十四條 各適用場所實施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應就下列事項做成紀錄，一份自存三年、一

份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1)檢查年月日。 (2)檢查方法。 (3)檢查項目。 (4)檢查結果。(5)檢查者

姓名。 (6)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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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各適用場所實施之檢查、檢點，若發現異常或有危害之虞時，應立即採取必要之改

善措施，並將問題及改善情形登錄於檢查紀錄。 

 

第四章 災害處理與報告 

第十六條 實驗場所發生災害事故時，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措施，並實施

調查、分析及作成紀錄。 

第十七條 災害事故屬下列情形之一時，實驗場所負責人應立即通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轉陳校

長，並於十二小時內提出書面報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勞委

會南區勞動檢查所：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罹災(含輕、重傷)人數在三人以上者。 
三、因氨、氯、氟化氫、光氣、硫化氫、二氧化硫等化學物質之洩漏，發生罹災需

住院治療在一人以上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第十八條 發生前條之職業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

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十九條 災害事故如有毒性化學物質污染運作場所周界以外環境時，該實驗場所負責人應立

即向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報告，並於一小時內通報所在地環保主管機關。除必要之急

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環保主管機關許可，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二十條 災害書面報告除以照像、繪圖呈現災害現場之狀況外，尚應敘明下列事項： 

一、發生時間。 

二、發生地點。 

三、造成災害人員。 

四、災害類型及受災情形。 

五、造成災害之作業。 

六、不安全之作業環境或不安全之作業行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本要點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六 

案由：修訂「國立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部分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因應組織調整，修改國立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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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三十一條 緊急應變與通報 

一、火災（含化學物質火災）

1. ： 
2. ： 
3. ： 

二、爆炸 
1.發現者應儘速關閉開 
關，阻絕爆炸源，如有感 
電之虞，應先關閉電源或 
通知總務處營繕組進行處 
理。 

緊急應變與通報 

一、火災（含化學物質火災）

1. ： 
2. ： 
3. ： 

二、爆炸 
1.發現者應儘速關閉開

關，阻絕爆炸源，如有感

電之虞，應先關閉電源或

通知總務處進行處理。 
 

第三十四條 
本守則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

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守則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 
委員會及行政會議通過，呈請

校長公佈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決議： 

一、刪除第六條，後續條文依序遞減。 

   二、餘照案通過。 

 

 

國立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94 年 5 月 23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通過 

      98 年 10 月 26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防止本校所屬場所之職業災害，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特依勞工安全衛生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本守則。 

第二條 本守則之適用範圍為本校所屬之各實驗(試驗)室或實習(試驗)場所(以下簡稱適用場

所)。 

第三條 本守則所稱適用場所工作人員係指因工作關係確需進出適用場所之受本校僱用從事

工作而獲致工資者(即符合勞工安全衛生法勞工之定義者)。 

第四條 本守則所稱之適用場所負責人(以下簡稱場所負責人)為經指定，對於適用場所之安全

衛生管理負有監督責任之授課教師或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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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守則所稱職業災害，係指適用場所中因建築物、設備、原料、材料、化學物品、氣

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它職業上原因所引起之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或

死亡。 
 

第二章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及各級之權責 

第六條 校長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職責如下： 
一、制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二、綜理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三、責成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四、責成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五、交辦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務。 

第七條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職責如下： 

一、對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審議、督導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三、審議、督導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 
四、審議、督導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相關計畫。 
五、審議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提案。 
六、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七、審議、督導及建議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相關事項。  

第八條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職責如下： 

一、釐定本校職業災害防治計畫，並指導有關單位實施。 
二、規劃、推動本校各適用場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三、規劃、推動本校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四、規劃、推動本校適用場所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五、規劃、推動本校適用場所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管理事宜。 
六、規劃、實施本校各作業環境測定事宜。 
七、規劃、實施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八、規劃、協調本校適用場所工作人員之健康檢查與健康管理。 
九、督導本校職業災害調查及處理，辦理職業災害統計。 
十、提供安全衛生管理相關資料及建議。 
十一、其他有關本校安全衛生管理業務。 

第九條 各系所、中心主管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職責如下： 

一、督導適用場所負責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工作。 
二、推動、宣導該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督導適用場所及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檢點。 
四、督導適用場所負責人訂定與執行所轄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五、配合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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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適用場所負責人之職業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所轄範圍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推動與實施。 
二、督導所屬人員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及相關法令規章。 
三、執行適用場所環境、機械、設備之安全衛生狀況定期檢查、檢點，並做成紀錄，

對於潛在安全衛生問題適時加以處理、改善。 
四、實施適用場所之工作安全之分析、講解與教導。 
五、備置安全衛生防護具，並督導所屬人員確實佩戴。 
六、所轄場所之人員進出管理。 
七、場所緊急狀況之應變與處理。 
八、執行其他必要之安全衛生事項 

第十一條 適用場所工作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作業前確實檢點作業環境與設備，發現異常時立即加以改善並向場所負責人或

上級呈報。  
二、作業中遵守適用場所安全作業標準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經常整理、整頓工

作環境，保持清潔及衛生。  
三、依規定穿著或配戴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具。  
四、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五、接受定期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  
六、遵守安全衛生有關之法令規章，以及本校所頒訂之各種安全衛生規定。 
七、隨時向場所負責人通報該場所之任何安全、衛生相關問題。  
 

第三章 設備之維護與檢查 
第十二條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應針對以下事項，設置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一、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著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落、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六、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

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輻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異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精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第十三條 機械、設備之維護與自動檢查 
一、場所負責人應依照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有關規定，對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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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實施檢查、維護與保養。 

二、機械、設備之檢查方式區分為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等，由各場所負

責人會同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安全衛生管理人員研擬，並依計劃實施。 
三、各項檢查須詳細記錄，一份由各場所留存三年，一份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備查，

自動檢查紀錄應包括下列各要項: 
1.檢查日期。 
2.檢查項目與檢查方法。 
3.檢查結果。 
4.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5.檢查人員及各場所負責人簽章。 

四、列管之危險性機械、設備，必須依法辦理竣工(或使用前)檢查及定期檢查，檢

查合格後應公告檢查報告，並影印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備查。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第十四條 一般性安全衛生守則 

一、遵守各場所訂定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接受與工作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練。 
三、接受校內規定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四、非本身管理的機器、設備及儀器，切勿擅自使用。 
五、各種作業應穿著適當服裝，使用規定之工具、器材及人體防護具。 
六、護罩、護網或圍欄等防護設備禁止任意拆卸或使之失效。 
七、注意各種危險信號及安全標誌。 
八、從事機器之清掃、上油及調整、檢修等作業時，均應先行停機。 
九、易燃物品如油類及溶劑等，切勿大量存儲於實驗場所。 
十、工作場所之安全門、通道、樓梯口、進出口等處，不得堆積任何物品。 
十一、熟悉急救箱及緊急沖身洗眼器位置，並熟知使用方法。 
十二、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放置地點。 
十三、嚴禁使用使用非作業場所所需之任何電氣用品。 
十四、熟悉各工作場所逃生及疏散路線。 
十五、遇火災、地震等事故，不可搭乘電梯逃生。 
十六、工作環境避免物品堆積過高，預防傾倒造成傷害。 
十七、離開工作場所務必確定將不用之電氣、瓦斯、氣體及水龍頭關閉。 
十八、發現任何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等，必須立即向有關人員反應，以作緊

急處理。 

第十五條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守則 

一、認清及牢記最近的滅火器、急救箱及緊急沖淋洗眼器位置，並熟知使用方法。 
二、有害廢棄物應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分開貯存，並依規定管制與處理，不得任意丟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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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廢液應分類存放，並依規定管制與處理，不得傾倒於水槽。 
四、實驗室內禁止吸菸、進食。 
五、危害性、有毒性化學藥品應依危害物通識規則及相關環保法令規定標示及貯存。 
六、烘箱、蒸餾器等加熱設備附近禁放易燃、易爆化學品。 
七、冷藏化學藥品之冰箱、冷藏櫃內不得放置食品、飲料。 
八、產生毒性、腐蝕性蒸汽或氣體之作業，應在抽氣櫃內進行。 
九、化學藥品應妥善管理，危險品、易燃品、毒性化學物質應存放於指定位置，有

害廢棄物及過期不用之化學品應依規定申報，不得任意棄置。 
十、進行有爆炸之虞的實驗，應於正對身體前方放置安全擋板或採其它有效的防爆

措施。 
十一、儲存或使用毒性化學藥品應於場所明顯易見之處放置物質安全資料表，並須

備有緊急洩漏處理裝備。 
十二、任何輸送管線應標明內容物之成份。 
十三、任何化學品應標示其主成份之學名。  
十四、從事任何實驗前，應確認做好安全評估，充份了解使用設備之安全狀況及使

用藥品之毒性、物性、化性與正確之使用方法，並對實驗中可能發生之危害

提出預防計畫，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 
十五、任何實驗應明定操作程序、作業條件及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十六、操作實驗應依規定配戴必要之個人防護具，如護目鏡、安全鞋、防護手套及

防毒面具等。 
十七、危險性實驗應有人照應，嚴禁假期及下班時間單獨一人操作。 
十八、各實驗室門口應標示場所負責人及緊急連絡電話。 

第十六條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應根據該場所機械、設備以及作業性質，擬定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核備後，於適用場所公告週知。 
 

第五章 教育與訓練 
第十七條 各場所負責人對所屬場所作業人員應分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與訓練。 

第十八條 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之規定，適用場所工作人員，有定期接受下列一般性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義務：  

一、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二、勞工安全衛生概念及現場安全衛生規定。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檢點事項。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之處理或避難事項。 
六、作業中應注意事項及危害預防方法。 
七、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 
八、其他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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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凡由有關法規規定須持有證書者始得擔任之工作(含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粉

塵鉛作業、高壓氣體等作業)，各場所負責人應指派人員參加有關單位舉辦之訓練課

程，取得合格證照。 
 
 

第六章 急救與搶救 

 
第二十條 適用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相關人員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措施，並實施調查、

分析，做成紀錄。 

第二十一條 事故救護人員之任務編組如下： 

一、 衛生保健組醫護人員：負責事故現場傷患救助與救護指揮工作。 
二、消防人員：搶救與協助事故現場之人員逃生與疏散。 
三、事故單位：單位主管負責指揮事故搶救，其他人員分工擔任搶救與傷患救護工

作。 
四、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指導事故搶救以及防護具、逃生器具之調派供應與協助使

用。 
五、其他救護人員：適時提供適切支援。 

第二十二條 各適用場所應指派人員接受急救人員訓練，以利執行傷患救護事宜。 

第二十三條 事故發生時，救護人員應即時趕至現場執行任務。 

第二十四條 發生火災或有毒性化學物質洩漏之虞時，搶救人員須著適當之防護具，並配備適

當之偵測儀器，沒有適當防護不得冒然進入事故現場。 

第二十五條 傷患救護程序 

一、 發生事故人員受傷時，事故發生單位應即調派部份人員協助傷患脫離危險區

域，由急救人員施以緊急救護。 
二、 救護車或醫護人員未到達之前，急救人員應持續施救，不得離開傷患。 
三、 未指派救護工作之人員，若有必要應加入事故搶救。 
四、 衛生保健組應設置必要之醫護衛生設備及急救藥品與器材。 
五、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得視需要建議衛生保健組增添急救藥品與器材。 

 

第七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護與使用 
第二十六條 適用場所應隨時維持清潔用品及防護裝備之供應，包括手套、擦手紙、清潔劑、

隔離衣帽、口罩及各種防護衣物及護目鏡等物品，若有短缺或破損應立即補充。 

第二十七條 各適用場所沖眼設備、緊急淋浴設備以及消防與逃生設備，如有故障或損壞應立

即修復，保持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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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各實驗場所應指定專人檢點與維護安全及衛生相關物品與裝備。 
 

第八章 事故通報與報告 
第二十九條 事故通報 

一、發生職業災害須依本校緊急通報系統通知各相關單位。 
二、通報內容應力求簡單、明確，內容包括：事故類型、發生地點、發生時間、

罹災情形、現場狀況、所需之緊急支援。 

第三十條 緊急應變與通報 

一、火災（含化學物質火災） 
1.發現時如屬小火，應儘可能於安全無虞下關閉火源，立即以滅火設備撲滅

火苗，並尋求附近工作人員協助滅火、急救傷患以及通報場所負責人。 
2.如火勢已無法控制，應立即離開並隔離事故現場，通報附近工作人員協助

疏散人群，除現場緊急救護及處理需要之外，應禁止人員接近。 
3.確認火災化學物質種類、危害性及火災類型，通知消防單位進行救火。 

二、爆炸 
1.發現者應儘速關閉開關，阻絕爆炸源，如有感電之虞，應先關閉電源或通

知總務處營繕組進行處理。 
2.確認爆炸物質種類，判斷是否有二次爆炸之危險性，在危險性未根絕之前，

不可隨意進入現場，並應立即通報消防單位。 
3.隔離事故現場，疏散附近人群，協助急救傷患，並立即通知發生事故場所

負責人。 
三、化學物質液體洩漏 

1.發生小洩漏時，應儘速關閉洩漏源，並利用現場吸收棉將洩漏物質吸收。

如果發生大量洩漏應於安全無虞下關閉洩漏源，利用阻流索、條防止洩漏

擴散，並儘速通知事故場所負責人。 
2.若可自行阻止洩漏及除污，應立即處理。若無法處理者，立即緊急尋求外

界支援，避免災害擴大。 
3.隔離事故現場，疏散附近人群，除現場緊急救護及處理需要之外，應禁止

人員接近。  
4.洩漏之化學物質及含化學物質之除污物，應統一收集處理。 
5.含化學物質之消防水應收集處理，避免二次污染。 

第三十一條 職業災害調查 

一、發生事故之系所、中心主管應主動調查、分析事故原因，並於三日內做成報

告，送交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發生死亡災害或罹災人數在三人以上時，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勞委會南區

勞動檢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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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守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及本校規章規定辦理。  
第三十三條 本守則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提案七 

案由：訂定本校「安全衛生政策」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 98 年 7 月 29 日教育部「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需訂定本校安全衛生政策。 

二、依據教育部「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要點」第二條規定辦理；法條節

錄如下： 
   貳、安全衛生與組織與管理 

一、負責人應綜理學校安全衛生工作並依規定辦理下事項： 
（一）訂定安全衛生政策。 
（二）依相關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或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理。 
（三）編列適當之安全衛生經費以辦理安全衛生工作。 

三、本校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擬訂草案如下。 

決議：修正通過 

 

國立臺南大學  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一次環境安全衛生委會通過 

一、本政策依據教育部「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要點」第二條規定辦理。 
 
二、為提升校園環境品質、促進安全衛生，以保護環境、防治污染，危害預防及永續發展之

精神，藉此訂定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確實達到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永續發展的目標。 

 

三、本校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共六大方向，如下： 

1.符合現行法規之規定，維持校園在符合安全及衛生的環境下有效運作，並落實永續校

園的理念。 

2.加強污染預防，落實廢棄物回收，降低風險控制，持續改善校園環境，增進綠美化工

作。 
3.預防實驗室及實習工廠意外事件，降低對校園教職員工及週遭環境的衝擊。 

4.以永續校園目標為優先考量，積極推行節能減碳、低污染、減廢、危害預防、風險控

制等措施。 



 31

5.重視相關環境、安全、衛生、生態及環境教育之溝通，公開宣達理念並具執行的決心。 

6.加強教育訓練，增進對環境安全衛生之認知。 

 

四、本政策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